
第 1页 共 2页

益阳市交通运输局
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湘益交当罚〔 2023 〕 1040 号
当事人基本情况： 宋振民，男，民族：汉，身份证号码：

430503197307220517，联系电话：18711712996，住址：益阳市赫山区七里

桥建设银行，职业：驾驶员。

你（单位）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、违规收

费的 的行为，违反了 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》 第四十条 出

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，应当遵守国家对驾驶员在法律法规、职业道

德、服务规范、安全运营等方面的资格规定，文明行车、优质服务。出租汽

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：（八）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

计价设备、违规收费或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违规收费；出租汽车驾驶

员有本条前款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加强继续教育；情节严重的，出租汽车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延期注册。 的规定，有 询问笔录，当事人居民身份证，

机动车驾驶、证行驶证，从业资格证，视听资料 证据证明。在本处罚决定

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（单位）出示执法证件，告知你（单位）作出本处罚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本机关

责令你（单位） 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依据 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

管理规定》 第四十二条 规定，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□ 警告；

☑ 罚款 贰佰 元。

罚款按下列方式缴纳：

□ 当场缴纳。

☑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 华融湘江银行益阳分行 ，账号

87010321000000273 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

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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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（单位）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依法向 益阳市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桃江

县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

行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：

131606 签

执法人员签名：

益阳市交通运输局




